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公文稽催管制作業要點 

110.11.02 經行政會報通過 

一、 為統一公文書處理，提高本校行政效率，茲依行政院訂頒「文書流程管

理作業規範」及「文書處理手冊」為依據，訂定本要點。 

二、 範圍：本校超過處理期限未歸檔之所有公文，均列為稽催管制範圍。  

三、 一般公文之處理時限基準如下： 

(一) 最速件：1日（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 

(二) 速件：3日。 

(三) 普通件：6日。 

(四) 限期公文： 

1、 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2、 來文訂有期限者，如受文機關收文時已逾文中所訂期限者，

該文得以普通件處理時限辦理。 

3、 變更來文所訂期限者，須聯繫來文機關確認並檢附公務電話紀

錄，如附件1。 

(五) 一般公文(如大學、科技大學)來文處理速別與公文性質不符者，得

由總務處主任核定後，調整來文處理速別，如附件2。 

四、 公文處理時限之計算標準如下： 

(一) 公文處理時限，除限期公文、專案管制案件、監察案件、人民

申請案件、訴願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不含假日。 

(二) 一般公文發文使用日數： 

1、 一般公文：自收文次日或交辦日起至發文日止，所需日數扣

除假日。 

2、 限期公文：於來文所訂或規定期限內辦結，未超過6日者，扣除

假日以實際處理日數計算，超過6日者，以6日計算；逾越來文所訂或

規定期限辦結， 以實際處理日數計算。 

五、 各單位收發文件應注意事項： 

(一) 承辦人收受之文件，認為非屬本單位承辦者，應由經單位主管核准

後即時退回分文人員改分，或逕行移送其他單位承辦並通知分文人

員；受移單位如有意見，應即退回並通知分文人員由分文人員

陳請校長裁決。 



(二) 遇公文會辦延宕時，承辦人應主動聯繫公文延宕承辦人員，促請儘

速辦理。 

(三) 急要文件須會辦者，同一文件請3個以上單位會核，以同時送

會為原則；會辦之文件，受會單位應視同速件，受會單位如不

能依限辦畢，應將原因、理由及預定時間通知送會單位。 

(四) 案件如屬本單位主辦，但有會知其他單位之必要者，應於辦稿

後送會，或如係其他機關則以副本抄送。其須事先徵求單位意

見，以為辦稿之依據者，應先送會。 

(五) 會議紀錄及交瓣案等類似案件，其內容廣泛，須送會3個以上單

位者，得同時分送各有關單位，以免依次會簽，稽延時日。 

六、 公文時效之責任分工： 

(一) 承辦人員：基於自我管理及目標管理原則，應確保公文品質與時

效，並依規定期限辦結。 

(二) 文書單位：全程管制每一文件之處理流程與使用時間，統計公

文時效資料，定期提供各單位主管稽催資料參處。 

(三) 各單位主管：對於所屬承辦之公文，應充分掌握單位成員公文

承辦時效及查催資料，對權責內核准展期案件及已逾期案件，

應即督促承辦人妥適處理；督促代理人確實於時限內辦妥應代

辦公文，以落實職務代理制度，若疏於督導致有延誤時，應負

共同之責任。 

(四) 機關首長：審核公文時效資料、稽催資料，對逾處理期限30日

以上之案件，責成該單位主管實施個案分析，限期結案。 

七、 稽催方式:文書單位每月初將逾期公文，以通知單通知各承辦人員及單

位主管進行催辦，如通知後逾期3日仍未辦畢，將簽核會知承辦人、單

位主管及機關首長。 

八、 展期辦理方式: 

(一) 承辦人員不能如期辦畢之案件，應在預定結案日期屆滿前申請展期，

每次展期不得超過10日，展延合計天數不得超過30日，超過30日(含)

以上請申請為個別專案管制案件。 

(二) 展期或延後歸檔申請天數10日(含)以內者由單位主管核定，累計超過

21日 (含)以上者由校長核定。 



九、 個案分析： 

(一) 時機：對承辦人員逾處理時限30日以上案件，單位主管實施個案分

析，如附件3。 

(二) 要求：分析逾時原因，按其性質分別作適當處理。 

(三) 個案分析處理: 

1、 每月將分析結果及處理方案，提主管或處室會報簽請機關首

長核閱。 

2、 依性質按下列原則分別處理： 

（1） 人為之積壓，責成限期結案。 

（2） 在本校權責內能解決時，協調相關單位，排定期限，責

成結案。 

（3） 案情涉及2個以上單位時，提請校長或適當權責單位協調

解決。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1：公務電話紀錄表】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公務電話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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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來文處理速別調整申請單】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來文速別調整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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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公文時效管制原則，收文人員發現來文（如大學、科大）與公文性質不符者得由總務主

任核  定調整速別，收文人員據以更改管制速別。 

2. 公文處理時限如最下：

速 件：1 日 

速 件 ：3 日

普通件：6 日

限期公文： 

(1) 來文或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2) 來文訂有期限者，如受文機關收文時已逾文中所訂期限者，該文得以普通件處理時

限辦  理。 

(3) 變更來文所訂期限者，須聯繫來文機關確認，須檢附公務電話紀錄表。 



【附件 3：公文處理流程個案分析表】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公文處理流程個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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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 

（一）時機：對承辦人員逾處理時限30日以上案件，單位主管實施個案分析。 

（二）要求：分析逾時原因，按其性質分別作適當處理。 

（三）個案分析處理: 

1、每月將分析結果及處理方案，提主管或處室會報簽請校長核閱。 

2、依性質按下列原則分別處理： 

（1） 人為之積壓，責成限期結案。 

（2） 在本單位權責內能解決時，協調相關單位，排定期限，責成結案。 

（3） 案情涉及2個以上機關時，提請校長或適當權責單位協調解決。 


